
摘　　要

本文探討中國中世紀時期的罪感觀念，並從各種宗教傳統對罪的界定，以及首過、

懺悔方法的文本與儀式當中，討論當時從文人乃至百姓如何透過各種宗教手段，去認知

罪感以及解消罪感。藉由這些分析，本文將探討罪感的內涵，並說明在此時期個人性的

罪感其實是很薄弱的，而罪感通常是家族性的、祖先承負式的或累世承積式的。換言

之，罪感是網絡性的，與其他人以及過去、未來息息相關。同時，解消罪感的方式也不

是單一的，在不同的情境與場合之下，人們可以選擇不同的悔過、懺罪方式，以因應不

同的狀況。因此，中世紀中國的罪感不是西方式的個人罪業的懺悔，而是網絡性與流動

性的。中世紀的中國人處在多元宗教生活的氛圍，彼此交會在生命的各層面中，而個人

可以依不同的場合、身分、對象而選擇相應的宗教資源。這種現象也表現在對罪感的認

知與罪的懺悔上，不同的宗教傳統都能在生命的某個層面上給予救贖，因此會運用不同

宗教傳統來紓解內在的罪感。在中古時期已經有不同而多元的罪感意識，並有著不同的

首過懺罪方式，處在這種多元宗教氛圍的人，很可能同時採取或因情境而選擇採用特定

的罪感模式與懺悔方法。另一方面，罪感具有層累的特質，因而除了一己之身的罪以

外，還承擔了祖先所承負之罪，乃至前世宿罪。在古靈寶經典當中儀式的實踐，整合這

些多樣而複雜的罪業來源，經過長時間的積累而集中於己身，並透過齋直懺謝，以此功

德加以解消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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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從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罪感」在西方文明的重要性之後，（註 1）

二十世紀有不少的學者進一步把不同的文化分為「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

和「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並將中國、日本等東方文化歸類為前者。（註 2）

然而這種文化二分的觀點引起不少討論，其中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在

其名著 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當中開始提出並考察中國文化中「罪

感」的概念。（註 3）此後學術界即意識到此議題，並在近年出版不少相關研究，

探討中國文化當中的罪感文化。（註 4）其中鐘鳴旦（Nicholas Standaert）回顧了

學界在這方面的討論，並進一步從《孟子》、《尚書》、《荀子》等文獻探討「罪」

的意義，並認為中國文化在儒家「禮」的傳統下確實是屬於「恥感」的文化，但

並不代表中國文化沒有「罪感」意識，只是這種「罪感」並不是西方意義下「罪」

的觀念。鐘鳴旦並認為中國在佛教的末世與地獄觀念傳入後才開始有罪感，主要

是因為人們開始認知到個人的惡行在末世與死後會遭到處罰，並由此確立道德價

值和行為規範，這種宗教性的道德規範有別於現世法律規範。鐘鳴旦因而認為，

雖然中國也有宗教性的罪感與懺悔，主要是佛教傳統，但是中國文化的罪主要還

是現世處罰而沒有後世的拯救，所以人不容易認罪、懺悔。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懺

悔傳統比較弱的一個重要原因。（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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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鳴旦的研究相當具有啟發性，但是在罪感觀念的討論上仍過於單一，偏重

在先秦儒家思想與佛教觀念，忽略了漢末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複雜的宗教觀念發展

與互動。中國文化脈絡下罪感的本質與內涵，以及古代中國的人們如何去認知罪

感，乃至於懺悔、首過的對象與內涵，仍有許多探討的空間。本文欲從中世紀首

過懺悔儀式的角度，來探討罪感的多樣性內涵，其中關注重點在於宗教性的首過

與懺悔儀式，透過相關儀式的分析，從中探討古代中國對罪的理解與解消罪感的

宗教性手段。

二、罪與解罪

探討宗教性的罪與解罪必須從東漢以來鬼注與解謫的觀念開始，從東漢出土

的解注文物可以發現一種為亡者解除殃咎、拘校的法術，這是一種解除亡者注連

於生人的方法，使生死異路，確保生人安全的信仰。學者認為當時的人相信一般

人生前所作惡事，或與人結怨，或觸犯鬼神，會導致冥司爭訟，謫罰受罪，受種

種刑罰以致魂魄不安，因而為害生人，使生人代受謫罰，此即稱為「鬼注」、「咎

注」或「死注」。而鬼注又是由冥司官吏基於律法將其罪過予以考察判罰，形成

罪謫，因此也稱「考注」或「訟注」。（註 6）基本上，這是一套經由地下律法而審

判人生前行為善惡的司法審判系統，經由這套官僚體系而判定死者之「罪」，並

給予謫罰。當魂魄不堪刑罰之苦，甚至受到鬼官驅迫而祟害生人時，其對象多為

親屬，而生者為免受鬼注，於是採用解除鬼注的「解注」之術。張勛燎與索安

（Anna Seidel）等學者皆對西元一至二世紀中國北方的解注器等考古文物進行分

析，索安認為「解」是「赦免罪行」，而鎮墓文、解注器都是要赦免死者，使死

者從罪刑懲罰、罰鍰中解脫出來，最終解除土地神對死者的囚禁。索安進一步指

出，《赤松子章曆》當中「為亡人首悔贖罪解謫章」之類的上章儀式，與東漢的

解注觀念是有關連的。（註 7）而張勛燎則認為解注術大體呈現兩重意義，其一是

斷絕鬼注之源，使鬼魂免受苦難，令「注訟消沉」；其二，即鬼注形成後予以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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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其注，亦即「厭絕注鬼為人精祟」。而張勛燎進一步指出，此二者皆須由道士

行符上章為亡人贖罪解謫，以神藥厭鎮，以隔絕死者與生人之接觸。（註 8）

兩位學者皆認為六朝道教為亡者贖罪解謫與東漢解注有關，後者並認為東漢

時期也由道士來作贖罪解謫的上章儀式。客觀來看，從東漢解注器當中，似乎已

經認為死者會因生前作為而形成「罪」，並在他界接受謫罰，但並看不出有為亡

者首過贖罪的具體證據，多半是透過解注器傳達天帝的命令為死者解謫，或奉金

銀並透過鉛人來為亡者解適。然而六朝道教的上章儀式當中即有「為亡人首悔贖

罪解謫章」之類的上章儀式，這可以視為道教為既有的觀念與焦慮而發展出來的

儀式。（註 9）

罪的來源和認定與道德、律法及戒律有關。從出土文獻來看，死者之罪是經

由地下律法來審判人的生前行為，經由這套司法體系而判定死者之「罪」，並給

予謫罰。在宗教世界中，則是與教團戒律有關連，早期天師道就是透過戒律來規

範道民。如《老君說一百八十戒》云：「世人不持戒律，死有重罪，無益魂神。」

（註 10）這種「戒律」並非如同佛教的戒律具有清晰的條律，而是包含了禁忌與儒

家的道德規範。《女青鬼律》的第三卷名就是「道律禁忌」，當中條列了許多生活

禁忌，而天師聲稱受教戒於太上並將之宣示給「天民」，讓信眾「令知禁忌，不

犯鬼神靈書，女青玄都鬼律令。」（註 11）而另外，這些規戒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

立在儒家道德規範之上，這一點從三世紀成書的《大道家令戒》當中對種民的約

束內容中可以看出來。（註 12）早期天師道對道之「禁戒」的重視與恪守，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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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lag, 2007), pp. 11–28.

12. 《大道家令戒》，收於《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正統道藏》，第 3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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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文獻當中看見其一致性。（註 13）《玄都律文》也提到道民不得「違背道德，悔

道還俗，此罪不輕，禍致滅門。」（註 14）如此看來，這個「罪」就包含從特定宗

教式戒條到民俗禁忌，再到儒家道德規範層面，從特定科戒到模糊抽象的道德層

次。這種「罪感」因而不是像佛教針對身、口、意或針對特定戒律所犯的「罪」，

而是一種廣泛而模糊的「罪感」。另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此「罪」並非個體性的，

它牽涉的是家族團體，也因此無法從個人記憶當中去一一對應其行為與過錯。

對早期道教的罪咎意識已經有許多相關研究。大淵忍爾在討論早期張角教法

的「治病法」提出幾個層次：疾病的原因在於過去的為過，天神會監察人們的行

為與過犯，信眾可以透過叩頭與首過等行為請求寬恕，藉由這種方式可以治療疾

病並解除心理罪感。不過大淵忍爾也強調這種觀念並非建立在深層罪感上，而更

傾向於現世的功利性。（註 15）黎志添則指出早期天師道即有深刻的罪咎意識，並

有相對應的教戒禁忌與解罪儀式，以「過」、「惡」或「罪」來指涉這種過失。

（註 16）這種「罪」有兩個層面，首先是會導致個人與家庭的疾病與災禍，其次是

罪有擴展性，會殃及後代子孫，這背後有一套完整的天曹考校懲罰的宗教倫理系

統。從災禍疾病與罪的關係來看，就是透過首過來解除這種聯繫。一般學者將首

過追溯自五斗米道三官手書，以及張角黃老道的「跪拜首過」「以療病」。而天師

道的儀式當中，首過是重要的程序，其中與疾病醫療有重要的關聯性。《玄都律

文》即清楚指出：「夫人有疾病者，坐過於惡，陰掩不見，故應以病。因緣非飲

食風寒而起也。由其人犯法違戒，神魂拘謫。」（註 17）病痛的療癒與首過及赦免

有直接關係，而祭酒則是扮演療癒儀式的中介角色，透過編撰首過之辭並代為信

徒傳遞正式章文。（註 18）黎志添清楚指出其中「疾病災禍—罪過—懲罰」構

成天師道罪感意識的解釋面，而「消解疾病—首過—祈請赦罪、解除考謫」

13. 見黎志添，〈《女青鬼律》與早期天師道地下世界的官僚化問題〉，收入黎志添編著，《道教研究與中國宗

教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03），頁 19。並參照 Chi-tim Lai, “The Opposition of Celestial Master 
Taoism to Popular Cults During Six Dynasties,” Asian Major, 3rd Series, 51 (1998), pp. 1–20.

14. 《玄都律文》，收入《正統道藏》，第 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頁 16b。
15. 大淵忍爾，《初期の道教—道教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1），頁 87–93。
16. 黎志添，〈天地水三官信仰與早期天師道治病解罪儀式〉，《臺灣宗教研究》，2.1（臺北：2002），頁 3–4。
17. 見《玄都律文》，收入《正統道藏》，第 5冊，頁 8a。
18. 參見 Franciscus Verellen（傅飛嵐）著，呂鵬志譯，〈二十四治和早期天師道的空間與科儀結構〉，《法

國漢學》，7（北京：2002），頁 231，此類章文的範本可以在《赤松子章曆》當中得見。而相關的儀式

程序則可以在陶弘景（456–536）所編寫《登真隱訣》當中收集的「漢中入治朝靜法」窺見大略。


